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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5 年度河北师范大学优秀女教工
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分工会：

为深入贯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，充分发

挥女性在“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”中的独特作用，激励全

校女教工以教育家精神铸魂育人、建功立业，校工会决定开展 2025 年

度优秀女教工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​

一、评选名额

2025 年度拟评选优秀女教工 15 名左右（两年累计可用名额在 0.4

以上的可推荐报 1名）。

二、评选原则

1.育人为本，业绩导向：紧扣学校高质量发展大局，以立德树人

成效为核心评价标准，突出教育教学、科学研究、管理服务等岗位实

绩，树立具有示范、导向和模范作用的优秀女教工形象，确保所评选

女教工的先进性和典型性。

2.公平公正，公开透明：评选工作坚持自下而上、民主推荐、逐

级审核、评委会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三、评选范围和推荐名额

我校优秀女教工评选范围为全校在职在岗女教职工，评选比例为

全校女教职工总人数的 1%，各分工会按此比例进行推荐。从 2021 年

度申报开始，推荐指标数累计使用，推荐名额见附件 1（2025 年度栏

的“累计可用名额”）。

四、评选条件

1.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，牢固树

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继承和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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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伟大建党精神，自觉在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

一致，坚定不移听党话、跟党走。

2.热爱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，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

策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。

3.弘扬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精神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

观和价值观，品德高尚，无私奉献。

4.爱岗敬业、勇挑重担、奋发有为、锐意创新,在本职工作中创造

出一流业绩、作出较大贡献。

五、评选办法与表彰

1.各分工会根据条件和推荐分配名额推荐候选人报校工会，校评

审委员会对各单位所推荐的人选进行初评，并将预选结果公示后确定

优秀人选。

2.校工会对获评优秀女教工进行宣传和表彰。

六、报送材料及时间要求

1.报送材料：《河北师范大学优秀女教工推荐审批表》（见附件

2）3 份；推荐人选事迹材料 1 份（A4 纸型，标题小二号黑体，正文

三号仿宋，字数 1500 字以内，重点突出事迹亮点、成果成效和示范

意义）。​

联系人：王云龙 联系电话：8078986

2.截止时间：请各分工会于 2026 年 1 月 19 日前将上述材料纸质

版 报 送 至 师 生 活 动 中 心 A309 ， 电 子 版 同 步 发 送 至 邮 箱

gh@hebtu.edu.cn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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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工会​

​ 2026 年 1 月 8 日

mailto:xxx@hebt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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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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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:

河北师范大学优秀女教工推荐审批表

单位 姓名 政治面目 出生年月

职务或职称 学历学位 工作岗位

主

要

事

迹

单位

推荐

意见 （党组织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学校

工会

审批

意见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备 注
备注：A4 纸型打印一式三份；主要事迹字数在 500 字以内，宋体，四号。


